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教职工就餐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教职工用餐管理，规范教职工就餐管理，根据上级部门关于工作午餐费的有关规定和《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试行）》（琼贸职院字〔2019〕166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就餐管理包括工作午餐费和误餐费管理。

第二条 工作午餐费补助对象

1.学院在职在岗教职工（含临时聘用人员）。

2.外聘教师、外聘兼职人员（含教学督导、法律顾问等）和全职实习生。
    第二条 工作午餐费补助标准

1.法定工作日工作午餐标准为15元/人·餐。

2.正常上班的行政人员、教辅、服务等岗位坐班人员和专任教师按每月实际工作日计算，外聘教师、外聘兼职人员和全职实习生按每月实际上课或到岗的工作日天数计算。

第三条 工作午餐费补助充值流程

1.每月27日前，后勤基建处商组织人事处汇总当月人员请假、出差情况， 并发至各部门、各单位核对。

2.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当月人员请假、出差情况，填报《工作午餐补助发放表》（附件1），经部门负责人审签后报送基建后勤处。

3.后勤基建处对各部门、各单位报送的《工作午餐补助发放表》审核后，充值相应的虚拟餐费到教职工校园一卡通就餐卡（以下简称“就餐卡”）中。

第四条 工作午餐费管理要求
1.单位补助的工作午餐费不得以现金形式进行充值或发放。

2.虚拟餐费按下月实际工作日天数和标准核准后予以充值到就餐卡。若当月发生病假、事假等情况未实际到岗的，由各部门、各单位核减相应天数的补助，并对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3.因出差工作日已经发放伙食补助费或外出培训人员在培训单位业经提供伙食的，按照不再重复发放的要求，在下个月午餐补助中扣减相应天数的补助。

4.国内培训、出国出境、派出挂职或到基层单位学习的教职工，从离校的下月起暂停发放工作午餐，回校销假后从下个月起恢复发放。

5.新进人员根据实际报到时间，按当月实际上课或到岗的工作日天数发放，调出、退休人员分别从实际调离、退休的下月起停止发放。

6.教职工每月的虚拟餐费，仅供当月使用。一卡通系统需同银行账单对账，实行“T+1”制，未使用完的虚拟餐费将于当月倒数第2天清零，当月最后1天若为工作日其餐费计入下月发放额度。个人自行缴存的餐费保持不变。 

7.教职工根据需要，凭就餐卡到学院各个食堂用餐，自行控制用餐标准，如超出当月用餐标准，超出部分由个人自行承担。

8.就餐卡仅能用于就餐、购买熟食和购买食堂加工的半成品食品，不得用于购买米、面、油及其他生活用品。

9.每月月初，后勤基建处应及时对教职工上月在各个食堂实际用餐数据进行汇总，凭食堂开具的发票和结算清单，到计划财务处办理结算手续。

10.人员办理调动手续时，应及时交回个人就餐卡，统一由后勤基建处清零所剩余额并注销。
第五条 误餐费补助标准及其管理要求
1.因工作需要加班产生误餐的，采取“一事一天一报”的审批方式，由所在部门、单位填写《误（夜）餐补助发放审批表》（附件2），经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即可履行报账手续。以月份集中报销时，应填写《误（夜）餐补助汇总发放审批表》（附件3），并附上《误（夜）餐补助发放审批表》作为佐证材料，报送学院分管领导审批方可履行报账手续。一般不超过30个工作日。

2.非寒暑假期间因重大任务、大型活动或临时性紧急工作需要在学院加班就餐的，按每人每餐20元定额补助。
3.寒暑假期间因工作需要在学院加班就餐的，按每人每餐20元定额补助。学院食堂停止供餐的，则按每人每餐40元定额补助。寒暑假期间原则上只提供中午就餐补助。

4.工作人员夜间工作到十一点半以后的，可发夜餐补助，按每人每次40元定额补助。
第六条 由学院组织学生参加的各类教学、管理等活动就餐标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内容，凡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本办法由后勤基建处商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从2022年秋季学期起执行。2018年颁布的《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工作午餐补贴、误餐补助暂行办法》（琼贸职院字〔2018〕66号）同时废止，其他文件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工作午餐补助发放表

      2.误（夜）餐补助发放审批表

3.误（夜）餐补助汇总发放审批表
附件1
工作午餐补助发放表

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用餐标准（元）
	性质
	上班天数
	帐号
	合计（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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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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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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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合计
	
	
	
	
	
	
	
	


部门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2

误（夜）餐补助发放审批表

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发生日期
	
	工作地点
	

	事由
	

	序号
	姓名
	误（夜）餐情况（勾选项）
	补助金额（元）
	签名
	备注

	
	
	午餐
	晚餐
	夜餐
	
	
	

	
	
	
	
	
	
	
	

	
	
	
	
	
	
	
	

	
	
	
	
	
	
	
	

	
	
	
	
	
	
	
	

	
	
	
	
	
	
	
	

	
	
	
	
	
	
	
	

	
	
	
	
	
	
	
	

	
	
	
	
	
	
	
	

	
	
	
	
	
	
	
	

	
	
	
	
	
	
	
	

	
	
	
	
	
	
	
	

	
	
	
	
	
	
	
	

	
	
	
	
	
	
	
	

	
	
	
	
	
	
	
	

	
	
	
	
	
	
	
	

	
	
	
	
	
	
	
	

	合计（小写）
	/
	/
	/
	
	/
	/

	合计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元整


部门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3
误（夜）餐补助汇总发放审批表

                      （20   年   月）
部门（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误（夜）餐次数
	小计（元）

	
	
	午餐
	晚餐
	夜餐
	

	
	
	
	
	
	

	
	
	
	
	
	

	
	
	
	
	
	

	
	
	
	
	
	

	
	
	
	
	
	

	
	
	
	
	
	

	
	
	
	
	
	

	
	
	
	
	
	

	
	
	
	
	
	

	合计（小写）
	/
	/
	/
	

	合计人民币（大写）
	万   仟   佰   拾元整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     部门负责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备注：汇总报批时必需附上《误（夜）餐补助发放审批表》作为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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